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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太湖流域建设项目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指标减量替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江苏省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保护和改善太

湖水质，规范建设项目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减量替代管理，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

例》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太湖流域二、三级保护区内，

在工业集聚区新建、改建、扩建排放含磷、氮等污染物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和改建印染项目，以及排放含磷、氮等污染物的现

有企业在不增加产能的前提下实施提升环保标准的技术改造项

目，其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减量替代（以下简称减量替

代）工作。 

第三条 太湖流域市、县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减量替代工作负

责。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依法实施的新、改、扩建及技术改造项

目减排替代方案实施审查。 

第四条 本办法中的减量替代，指的是在实现国家和省减排

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区域内现有项目的污染物减排量来抵消建设

项目污染物排放量，以达到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削减。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重点水污染物为总氮、总磷。 



 —2— 
 

第六条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审批权限，实行建

设项目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减量替代方案（以下简称减量

替代方案）分级管理。 

本办法第二条中规定的新建、改建、扩建以及技术改造项目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除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情

形外，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其减量替代方案由省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 

前款规定以外的新建、改建、扩建以及技术改造项目的环境

影响报告表，按照规定审批权限，其减量替代方案由有相应环评

审批权限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 

第七条 属于本办法第二条中规定的新建、改建、扩建以及

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单位在向有权审批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时，应同步报送该项目减量替代方

案，减量替代方案应明确拟替代量、减量替代指标来源及建设项

目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等。 

第八条 实现国家和省减排目标的地区，符合下述规定的减

排量，可用于减量替代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以下简称减量替

代指标）。 

（一）本五年规划期内通过产业置换、淘汰、关闭等方式形

成的已完成实施的具体工业减排量。 

（二）本五年规划期内接纳工业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厂，

通过提标改造、中水回用等方式形成的已完成实施并产生减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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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工业废水减排量。 

（三）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可用于减量替代的总量指标。 

第九条 改建、扩建以及技术改造项目的原有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按照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许可排放量或原项目环评文

件及其批复确定的排放总量核定。 

第十条 新建、扩建项目所需替代的重点水污染物新增排放

总量根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核定。 

第十一条 新建、扩建建设项目新增排放总量原则上应在项

目所在县（市、区）范围内减量替代，县（市、区）范围内无法

减量替代的，可申请在设区市行政区域内减量替代。 

第十二条 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建、扩建项目新增的重点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应当从减量替代指标中取得，且按照不低于该项目

新增年排放总量的1.1倍实施减量替代。战略性新兴产业改建项

目应当实现项目重点水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减少。 

印染改建项目应当实现项目重点水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减少，

改建后项目重点水污染物年排放总量不应超过原年排放总量的

二分之一。 

提升环保标准的技术改造项目重点水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减

少幅度应当不低于该项目原年排放总量的百分之二十。 

第十三条 太湖流域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加强减量替代

指标管理，减量替代指标不得重复使用。 

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所减少的重点水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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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不得用于其他项目。 

第十四条 新建、扩建项目的减量替代方案，应当在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审批同意前实施完成。 

第十五条 本五年规划期前已通过环评审批的建设项目，不

再建设的，已核定的总量指标和减量替代方案不得再用于其他建

设项目；重新报批或重新审核的，原核定的总量指标及减量替代

方案可继续使用。 

第十六条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组织或者委托技术机构提供减量替代管理的技术支持。 

第十七条 太湖流域设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在每年2月

底前，将上年度本地区建设项目减量替代情况报送省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第十八条 太湖流域设区市、县（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情况，依据本办法制

定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